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項目 說明 

防止利益衝突政策 

【放款】 

一、 本公司對負責人、職員或主要股東，或對與負責人或辦理

授信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之放款均為擔保放款，且授信

過程悉依授信準則、營業常規及本公司「關係人交易政

策」辦理，並審慎辦理事前徵信及事後管理，一旦發生延

滯即迅速依本公司「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

理程序」積極催收。 

二、 本公司對利害關係人之放款須經公司董事會同意者，其

出席董事對與本人或與本人有利害關係者之案件，即行

迴避，且不得代理其他董事出席行使表決權。 

三、 辦理放款予利害關係人，應恪遵主管機關對保險業進行

特定或重大資金運用前，須取得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出

具符合法令規章及內部規範之意見且簽署負責之文書後

始得進行交易，以確保與利害關係人交易合乎法令規範，

杜絕利益衝突情事發生。 

 

【放款以外】 

一、 本公司已制定「關係人交易政策」並公告施行。 

二、 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交易之

核決人員與該案件具有利害關係時，應行迴避，並依相關

管理辦法或分層負責表之規定，由其他或上一層有權核

決之人員進行核決。 

三、 董事會於審議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

交易案件時，與該個別交易有自身利害關係之董事，其利

益迴避及表決權之計算，應符合法令規定，其他無利害關

係之董事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作成決議。但案件涉及本公

司之法人股東者，不在此限。 

四、 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其他交易時，董事會

於作成決議前，應對全體董事揭露已存在或潛在之利益

衝突。有潛在利益衝突之董事，必須揭露所有與該件交易

之相關事實，並列入董事會議事錄。 



項目 說明 

公平對待各利害關

係人政策 

【放款】 

利害關係人放款之交易控管情形： 

一、 制定管理政策：本公司制定「關係人交易政策」，據以辦

理與利害關係人放款之交易。 

二、 辦理放款應注意事項： 

(一) 對利害關係人之擔保放款，應為十足擔保，其條件不

得優於其他同類放款對象。同類放款對象，係指本公

司最近一年內、同一放款用途及同一會計科目項下之

放款客戶。 

(二) 放款條件包括： 

1. 利率、擔保品及其估價。 

2. 保證人之有無。 

3. 貸款期限。 

4. 本息償還方式。 

(三) 對利害關係人之放款金額達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

者，應提報董事會核議，並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三、 放款限額及放款總餘額： 

(一) 放款限額：對同一自然人之擔保放款總餘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二；對同一法人之擔保放款總

餘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十；對同一利害

關係人之擔保放款總餘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業主權益

百分之三十。 

(二) 放款總餘額：對本公司負責人、職員或主要股東，或

對與負責人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為擔保

放款，其總餘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業主權益一點五倍。 

四、 本公司對利害關係人之放款須經董事會同意者，其出席

董事對與本人或與本人有利害關係者之案件，應行迴避，

且不得代理其他董事出席行使表決權。 

 

 

 



項目 說明 

公平對待各利害關

係人政策 

【放款以外】 

利害關係人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控管情形： 

一、 制定管理政策:本公司制定「關係人交易政策」，據以辦理

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 

二、 辦理交易應注意事項： 

(一) 交易條件不優於其他同類對象。 

(二) 除符合本公司「關係人交易政策」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所列之交易者外，其他非概括授權交易應經本公司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

意之決議核可。 

三、 限額控管: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

易，其交易限額規定如下： 

(一) 與單一利害關係人之交易總餘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業

主權益百分之十。 

(二) 與所有利害關係人從事交易，其交易總餘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六十。 

四、 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交易之

核決人員與該案件具有利害關係時，應行迴避，並依相關

管理辦法或分層負責表之規定，由其他或上一層有權核

決之人員進行核決。 

五、 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其他交易且須經董事

會同意者，出席董事對與本人或與本人有利害關係者之

案件，應行迴避，且不得代理其他董事出席行使表決權。

但案件涉及本公司之法人股東者，不在此限。 

建立與利害關係人

溝通管道 

一、 股東： 

透過定期資訊揭露與公司治理溝通機制與股東保持密切

互動，包括於公司官網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財務與經

營資訊，並藉由董事會議事資料、公司治理相關會議及與

母公司之即時溝通，確保股東充分掌握公司營運及治理

情形。 

二、 客戶： 

(一) 建置多元且即時之溝通與服務管道，包含客服中心、

智能客服、官網線上服務、數位投保平台及官方 LINE

帳號等，蒐集並回應客戶聲音；另透過會員經營、行

銷活動及論壇或媒體互動，持續滿足客戶多元需求並



項目 說明 

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二) 申訴管道： 

1. 電話申訴：客戶服務專線-市話請撥打免付費專線

0800-099-850、手機請改撥付費電話(02)8170-5156，

或播打申訴專線 0800-213-269。 

2. E-mail申訴：service@taiwanlife.com.tw。 

三、 員工： 

透過勞資會議、福利委員會、申訴專線及信箱等管道，定

期或即時蒐集員工意見與建議，並就薪資獎酬、福利制度

及工作權益等議題進行溝通，以強化員工參與感並促進

勞資和諧。 

四、 投融資對象： 

透過公司拜訪、電話或線上會議、參與股東會及董事會、

召開履約管理委員會等方式，與投融資對象就公司治理、

營運情形、投資方向及重大專案進行持續溝通，以確保資

訊充分揭露並維護股東及客戶權益。 

五、 供應商： 

藉由供應商大會及相關倡議活動，就供應鏈管理、環境永

續及 ESG相關政策進行溝通，促進供應商瞭解並配合公

司永續發展目標，共同降低營運對環境之影響。 

本公司與董監事、經

理人以及大股東進

行利害關係人交易

之資訊揭露 

本公司於 2025年度，並無與董監事、經理人以及大股東從事

利害關係人交易之案件。 

 

※註：本處揭露範圍為本公司與上述利害關係人間從事之放款

交易以及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惟不含「保險業與利害關係人

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管理辦法」第 6條規定得不計入交易

總餘額之交易)。 

 


